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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B

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安住建函〔2021〕514 号 签发人：张世波

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关于市四届人大七次会议第 35 号

建 议 的 复 函

陈江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安康市建筑劳务产业园的建议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

十三五以来，建筑业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，

总产值从“十二五”末的 101 亿元，至 2020 年达到 206.3 亿元，

年增长率 18.5%，建筑业增加值对 GDP 贡献保持在 8%以上。而建

筑劳务产业是我市建筑业发展的基石，也是我市重要的传统产

业，经济贡献力强，产业关联度高，就业容量大，对建筑业发展

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实现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和国务院办

公厅《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，以及住建部等 12

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

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为促进我市建筑劳务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我局

配合市人社局多次修订《安康市劳务（建筑）产业园建设方案》，

报市政府最终审定后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发布。随后，按照“政

府引导、市区联建、企业主体、市场运营”的建设方式，市人社

局、市住建局、安康高新区管委会三方于 2021 年 6 月 7 日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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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项目建设框架协议》，明确了三方责任，共同指导园区规范

发展。

目前，市政府决定成立安康市劳务（建筑）产业园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与工作推进专班，专班具体负责项目选址、规划布局、

招商运营、市场管理、环境保障等业务指导工作，共同研究解决

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具体问题。高新区招商局牵头从市人社局、市

住建局、和高新区财政局、审计局、招商局、住建局、创业就业

服务局等单位各抽调一名业务骨干组成专家评审组，通过现场考

察赋分方式遴选出符合条件的建设单位。按照《安康市劳务（建

筑）产业园建设方案》及《项目建设框架协议》要求，建设单位

预计 11 月完成 3.6 万平方米以上场馆的装修工作，并开展园区

的招商工作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协助建设方，加大招商力度，积极引导域内

建筑劳务及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入园；指导建筑业协会劳务分会建

立工作机制，规范行业行为；指导产业园落实建筑劳务工人相关

培训政策；积极宣传安康劳务（建筑）产业园；对入园企业按行

业相关规定进行培育和管理等工作，大力培养本土建筑劳务人

才，提升从业者职业技能水平，打造具有安康特色的建筑劳务品

牌，扩大影响力，形成多元化、多层次、专业化的建筑产业链，

促进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

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
2021 年 9 月 22 日


